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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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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在现有有关腐败问题的实验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实验研究方法、反腐政策、反
腐制度以及其他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性分析。在反腐政策方面，主要分析了惩罚、监督与工

资对于腐败行为的影响；在反腐制度方面，分析了举报与宽大制度、“四眼原则”以及工作轮换等制

度对于反腐的影响；在腐败的其他影响因素方面，分析了中间人、信息透明、文化与性别等因素对腐

败活动的影响。最后，对未来的反腐实验研究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反腐制度　腐败　贿赂博弈　实验经济学

一、引 言

腐败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任何社会的任何历

史时期都存在着腐败活动，并且腐败阻碍了经济与

社会的发展。尽管早期研究认为腐败可以充当经济

发展的“润 滑 剂”促 进 效 率 提 高，可 是，实 证 研 究 表

明，腐败 严 重 阻 碍 经 济 发 展（陆 挺，２００５；Ｍａｕｒｏ，

１９９５；Ｍｅｏｎ　＆Ｓｅｋｋａｔ，２００５），造 成 不 公 平 与 贫 穷

（Ｇｕｐｔ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６），影 响 教 育、卫 生

与 公 共 设 施 资 金 的 配 置（Ｒｅｉｎｎｉｋａ　＆ Ｓｖｅ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４；过勇和 胡 鞍 钢，２００３）。正 因 为 腐 败 对 于 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负面影响，这促使学者们从理

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去研究造成腐败的原因，以及寻

找反腐的政策措施。
尽管在过去的２０多年中已经有许多腐败的实

证研究，并且也确定了一些影响腐败的经济、社会以

及制度变量，可是，这些研究主要依靠跨国数据和对

腐败的主观测量。比如，在已有的跨国研究中被广

泛采用的 代 表 性 指 标 包 括：国 际 透 明 组 织（Ｔｒａｎｓ－
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公 布 的 腐 败 感 知 指 数（Ｃｏｒ－
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和行贿感知指数（Ｂｒｉｂｅｒｙ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国 际 商 务 组 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公布的一组反映各国腐败程度的指数。在

一项基于印度尼西亚修建公路项目的实地实验研究

中，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７）为 了 验 证 腐 败 的 主 观 测 量 的 有 效

性，在获取村民的腐败感知数据的同时对腐败进行

了直接测量。研究发现，虽然村民的腐败主观感知

确实反映了道路修建中的部分腐败活动，可是，计量

分析显示，在道路修建中，由直接测量所得到的费用

损失（腐败）增加１０％，而村民所感知到的腐败概率

仅增加０．８％，这 说 明 腐 败 的 主 观 感 知 测 量 并 不 能

够准确测量真正的腐败水平。另外，现有的实证研

究还存在两个问题：（１）腐败行为的隐蔽性使得许多

腐败活动难以通过实地调查来获取高质量数据，这

使得计量模型的因果关系识别性差、测量的偏误以

及省略变量的存在造成研究的解释性存在问题；（２）
腐败行为的非法性给通过调查获取腐败数据带来了

困难，这造成了适合微观层面腐败行为研究的数据

库难以建立，从而难以研究个体腐败行为。为了克

服这两个问题，实验研究通过模拟腐败决策环境，可
以直接观察到个体层面的腐败行为，这对于现有的

腐败实证研究是一个重要补充。
本文在现有反腐实验研究文献基础上，从实验研

究方法、反腐政策、反腐制度以及其他影响腐败的因素

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性分析。希望这些来自微观层面的

研究结论可以成为其他有关腐败实证与理论研究的补

充，为反腐政策与制度的制定提供一定指导作用。

二、反腐研究中的实验方法与基本框架

正如科学家通过对果蝇的研究来理解人类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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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通过对链接着木块的滑块模型来研究地震规律一

样，一个合理设计的科学实验研究是如今人们获取社

会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Ｆａｌｋ　＆ 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９）。在

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实验经济学为经

济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实验方法为经济学家提

供了前所未有的可复制性和可控性，使经济学更加科

学和完善。最近几年，作为一种规范化的经济研究方

法，实验研究方法在腐败的特征、影响因素以及反腐政

策研究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已经成为我们获取

腐败与反腐政策知识的重要途径。
（一）官员腐败的基本分析框架

在现有的反腐实验研究中，不同的学者针对不

同的反腐政策或制度进行了研究，这显得比较零乱。
为了对于反腐政策与制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在这

里我们尝试从官员腐败的激励视角，利用一个简单

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官员腐败决策（Ｏｌｋｅｎ　＆Ｐａｎｄｅ，

２０１２）。假设官员可以从政府部门获取的工资为ｗ，
若他们被政府解雇了，那么可以获取的外部收入是

ｖ。官员自己决定是否从事腐败活动，如果他从事腐

败行为，那么被发现的概率是ｐ，被发现后，政 府 将

解雇该官员，因 此，他 将 仅 能 得 到 外 部 收 入ｖ；如 果

官员从事腐败而没有被发现，那么他的收入将是工

资ｗ加上腐败收入ｂ，不过，官员从事腐败将承担一

个心理成本ｄ。在 均 衡 时，官 员 从 事 腐 败 活 动 的 充

要条件是ｗ－ｖ＜１－ｐｐ
ｂ－（ ）ｄ 。根据这个分析框

架与腐败均衡条件，我们可以采用的反腐政策与制

度有：通过提高惩罚力度来降低官员的外部收入ｖ；
提高官员的工资ｗ水平；提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ｐ
或者影响当事人对于该概率的主观判断，为此，我们

可以通过采用多种不同形式的监督措施、举报、赦免

制度，实施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官员活动信息的透明

度；通过影响官员腐败收入ｂ的取值也可以实现反

腐的目的。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３）认为腐败官员

的行为和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一样，贿赂的市场结构

决定了腐败收入（腐败服务的价格）与腐败水平。比

如，本文分析中的中间人与“四眼原则”等结构因素

都影响着腐败收入ｂ的值。最后，腐败的心理成本

ｄ越高，那么官员腐败的概率就越低。不过，不同官

员的腐败心理成本具有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来自多

个方面：官员所处的文化环境异质性影响腐败的心

理成本；官员的性别也会带来心理成本的异质性；根
据社会偏好理论，腐败行为对外部人所造成的负外

部性会影响官员的心理成本；其他官员是否腐败也

会影响官员的腐败行为决策。可见，基于这个简单

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多种

反腐政策与制度。
（二）反腐的实验方法

目前，有关腐败的实验研究主要采用实验室实

验方法，而部 分 研 究 采 用 的 是 实 地 实 验（Ｆｉｅｌｄ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方法。这 主 要 是 因 为 相 对 于 自 然 生 成 的

数据，建立在可控制与随机性基础上的实验室数据

在设别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具有更好的内部有效性。不过，实验室实验研究的

内部有效 性 往 往 是 以 牺 牲 外 部 效 度（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
ｌｉｄｉｔｙ）为代价的（Ｌｉｓｔ，２００６）。因此，研究者需要获

取腐败实验室实验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并且寻

找科学的补救措施。对此，在一定程度上，在实验室

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实地实验方法在腐败研究中的

运用可以获取研究结论的更好外部效度。因为实地

实验将经济实验从实验室中推广到了自然环境中，
在真实的社会经济环境下进行受控实验，以识别因

果关系与揭示潜在的作用机制，这在实验室实验和

自然产生的数据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现了单独

在实验室和 不 受 控 制 的 数 据 中 都 不 能 完 成 的 任 务

（Ｌｉｓｔ，２００６）。因 此，在 本 综 述 的 行 文 中，我 们 会 把

部分实地实 验 研 究 的 文 献 融 入 到 实 验 室 实 验 研 究

中。不过，综合现有的腐败实验研究文献，我们认为

在腐败实验室研究方法上除了对于实验室实验研究

的外部效度需要进一步澄清外，我们还需要明确如

何在实验情境中刻画腐败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

解答直接关系到实验方法在腐败问题研究中的有效

性以及研究结论的价值。
经济研究者们从两个方面对腐败的实验室实验

研究外部效度提出怀疑：一方面，在针对腐败的实验

室实验研究中，学生被试是否具有代表性？另一方

面，采用抽象语言的中性框架（ｎｅｕｔｒａｌｌｙ　ｆｒａｍｅｄ）腐

败实验是否可以得到被试的真实行为反应？

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非经济学专业的学者，
针对以学生 为 被 试 的 实 验 研 究 所 持 的 疑 问 或 批 评

是：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与一般社会群体相差甚

远，建立在学生被试基础上的研究结论无法代表一

般群体的实验结果，即缺乏样本代表性。应该说这

个方法论的问题和争议始终伴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

展过程，早在１９８６年Ｓｅｒａｓ就把这个问题用实验数

据是一种“狭隘的数据库”（Ｎａｒｒｏｗ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来加

以概括。在解决学生样本实验结论的外部效度问题

时，实验经济学家采用的最有效途径是：获取社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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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群的样本复制相同的实验，从而查看实验结论

是否会出现偏离；结合实地实验与调查研究，比较它

们所得到的结论与实验室实验研究结论的差异性。
比如，德州达拉斯大学的Ｒ．Ｃｒｏｓｏｎ总结了近３０篇

用学生和非学生样本作为被试的同一个实验结论的

差异问题，发现大多数实验结论是无差异的，即从自

然市场中招募的被试（很多是社会职业人群）其行为

与学生并 没 有 典 型 差 别。在 有 关 腐 败 的 实 验 研 究

中，Ｂａｒｒ　＆Ｓｅｒｒａ（２０１０）以来自４０多个不同国家的

牛津大学本科生为被试，研究他们在行贿博弈中的

腐败行为。当他们把实验中来自不同国家的被试腐

败行为数据与透明国际的感知腐败指数进行比较，
发现它们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同时，他们的研

究结论也与Ｆｉｓｍａｎ　＆ Ｍｉｇｕｅｌ（２００７）有关纽约多个

国家外交官违规停车与他们各自国家的腐败水平之

间关系的实地实验研究结论一致。在一定程度上，
这说明了腐败的实验室实验研究具有外部效度。另

外，为了研究 实 验 研 究 结 论 的 外 部 效 度，Ａｒｍａｎｔｉｅｒ
＆Ｂｏｌｙ（２０１２）把 同 一 个 行 贿 博 弈 实 验 分 别 在 发 展

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并且进行发展

中国家的实地实验。他们的研究发现，三种不同环

境下腐败行为很相似。他们的研究也佐证了实验室

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
在实验室实验研究中，被试行为对于实验语言

的使用或情境比较敏感，这造成了腐败实验研究的

第二个方法论问题。比如，在囚徒困境博弈实验中，

Ｒｏｓｓ　＆ Ｗａｒｄ（１９９６）和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仅 仅

把囚徒困境博弈称为“社区博弈”或“华尔街博弈”。
可是，即使在实验指导语与博弈规则都一致的前提

下，这个小小的改变却足以显著降低“华尔街博弈”
中被试的 合 作 水 平。在 信 任 博 弈 实 验 中，Ｂｕｒｎｈａｍ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在第一个实验设置中把受信者（ｔｒｕｓｔｅｅ）
称为“伙伴”，而在第二个实验设置中把受信者称为

“对手”，这显著地降低了第二个实验设置中信任与

可信任水平。若被试的行为对于实验语言或背景的

反应如此的敏感，我们又如何能够把在采用中性实

验语言基础上获得的实验结论推广到真实的社会情

境中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相信这些实验结

论的外部效度呢？尤其是在诸如犯罪以及挪用公款

等腐败实验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因为腐败

总是与犯罪以及损害社会的行为联系在一起，人们

对于腐败一般持否定的态度，因此，当被试处于不道

德的实验情境中，我们可以预期到被试会降低腐败

活动的频率，从而降低实验结论的外部有效性。采

用抽象语 言 的 中 性 框 架（ｎｅｕｔｒａｌｌｙ　ｆｒａｍｅｄ）腐 败 实

验是否可 以 得 到 被 试 的 真 实 行 为 反 应 呢？Ａｂｂｉｎｋ
＆ Ｈｅｎｎｉｇ－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０６）对此进行了检验。该文

所 采 用 的 博 弈 实 验 情 境 与 ＡＩＲ（Ａｂｂｉｎｋ，Ｉｒｌｅｎ－
ｂｕｓｃｈ　＆Ｒｅｎｎｅｒ，２００２）一致，不过，Ａｂｂｉｎｋ　＆Ｈｅｎ－
ｎｉｇ－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０６）在实验指导语上做了修改。第

一个实验设置中使用中性语言，而第二个实验设置

中使用了可以唤起被试腐败行为的语言，比如官员、
企业与行贿受贿等词语。直觉上，我们可以假设：相
对于第一个实验设置，设置二中的实验情境容易激

发被试负的情感，所以被试将降低腐败行为。可是，
实验发现被试在两个实验设置中的腐败行为并没有

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在该腐败实验中，被试腐败行

为并不受实验语言或实验背景的影响，不存在框架

效应（Ｆｒａｍ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这为腐败的 实 验 室 实 验 研

究结论的 外 部 有 效 性 提 供 了 一 定 的 支 持。尽 管 这

样，毕竟这仅仅是一次实验所得到的结论而已，我们

认为应该对该结论持谨慎态度。
（三）实验情境中的腐败问题

如何在实验情境中刻画腐败问题？腐败具有多

种类型。根据不同的公权和私利，学界把腐败主要

分为两大类（Ｔａｎｚｉ，１９９７）：第一类是政治腐败，指的

是预算制定程序中的不当，如搞劳民伤财的大型形

象工程，或者拨款盖过于豪华的办公大楼；第二类是

经济腐败，这又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官员不需要和民

间进行交易而直接损公肥私，也就是贪污；另一种是

官员和民间 进 行 权 钱 交 易，这 是 腐 败 研 究 的 重 点。
对于反腐的实验研究来说，针对不同的腐败类型应

该开发出一个比较概括或通用的博弈实验情境，可

是，由于现有的腐败实验研究还处于起步和快速发

展阶段，目前还没有出现统一的实验研究范式。目

前，在众多腐败活动中，实验研究关注最多的是贿赂

腐败行为。针对贿赂腐败活动的三个典型特征（行

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互惠性、腐败服务的负外部性、
腐败活动的非法性），ＡＩＲ（２００２）开发出来的贿赂博

弈是大量研究者采用的腐败实验情境。实质上，它

是一个具有负外部性的互惠交易博弈。不过，不同

的研究者在 对 待 博 弈 中 的 外 部 性 有 不 同 的 处 理 方

式，比 如：Ａｂｂｉｎｋ（２００２）在 信 任 博 弈 中 引 入 被 动 的

第三方，由他们来承受腐败行为带来的负外部性，而

Ｂａｒｒ　＆Ｓｅｒｒａ（２００９）、Ｌａｍｂｓｄｏｆｆ　＆Ｆｒａｎｋ（２０１０）在

互惠的腐败博弈中引入具有一定财富的慈善机构，
当发生腐败行为时就从慈善机构的财富中减少一定

的份额，即由慈善机构来承受腐败行为的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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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两种不同的处理外部性的方式，但是从腐败

伤害社会的意义上是一致的。其他一些研究者针对

不同的腐败问题开发出了不同的实验情境，比如，针
对系统性腐败问题，Ｂｅｒｎｉｎｇｈａｕ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采用了

协调博弈，针对贪污或挪用公款问题，Ｂａｒｒ，Ｌｉｎｄｅｌ－
ｏｗ　＆Ｓｅｒｎｅｅｌｓ（２００９）开发了独特的赌牌博弈。

三、反腐政策的实验研究

（一）反腐与惩罚

在贿赂博弈 实 验 中，ＡＩＲ（２００２）研 究 了 外 生 给

定惩罚概率条件下的腐败行为。由行贿者、官员以

及第三方所组成的贿赂博弈具有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潜在行贿者决定是否行贿，若计划行贿则行贿多

少。假如行贿者向官员进行了一笔转移支付，同时

会因为开展行贿活动本身而发生一笔沉没成本，比

如，由于联络感情以及收集官员信息而发生的成本

等等；第二阶段，官员决定是否接收这笔转移支付，
若他拒绝了行贿，那么除了行贿者的沉没成本外，他
们的收益没有发生变化，也不会给第三方造成负外

部性。假如官员接收了行贿，那么他需要做出一个

二元选择：Ｘ或者Ｙ。如果他选择了Ｘ，那么就相当

于他拿别人的钱，却没有提供腐败服务，如果他选择

了互惠性的行为Ｙ，意味着官员提供了腐败服务，这
将给行贿者带来很大的好处，同时，该腐败行为给第

三方带来负外部性。为了检验惩罚对于受贿与腐败

行为的影响，ＡＩＲ（２００２）安 排 了 一 个“突 然 死 亡”实

验条件：只要官员选择接受贿赂，那么该受贿行为将

以０．００３的概率被发现，一旦被发现，行贿者与受贿

官员都将失去所有的收益并且被开除出博弈。为了

研究长期腐 败 关 系，在 实 验 中，根 据 固 定 分 组 的 方

式，被试将进行３０期行贿博弈。实验数据显示，行

贿者的行贿水平与官员提供腐败服务的频率之间具

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行贿者与官员之间

存在明显的互惠关系；在没有惩罚的实验条件下，这
种互惠关系（腐败关系）并没有因为给第三方带来伤

害而有所收敛，可见，依靠官员对第三方的同情而约

束自己的 腐 败 行 为 是 不 可 行 的。不 过，在“突 然 死

亡”实验条件中，惩罚对于贿赂行为发挥着明显的威

慑作 用，它 使 得 行 贿 与 腐 败 行 为 Ｙ降 低 了 三 分 之

一。可见，即使在低发现概率的情境中，严厉的惩罚

措施依然可以发挥有效的反腐作用。尽管对腐败行

为的惩罚降低了腐败行为，不过，在针对官员与行贿

者被抓到的概率判断问卷数据显示，他们普遍低估

自己腐败行为被察觉的概率，所以惩罚的威慑作用

也就大打折扣了。
给定惩罚的力度，惩罚对于反腐的作用依赖于

腐败行为被察觉的概率。在现实中，发现腐败行为

的概率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实验研究表明，监

督与举报机制可以影响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在

这里我们设想一个腐败横行的社会，给定政府资源

水平，腐败行为越普遍，审计与发现腐败的概率越低

（Ｌｕｉ，１９８６），另外，由于惩罚可以通过 行 贿 来 规 避，
所以被发现 的 腐 败 活 动 受 到 惩 罚 的 概 率 也 比 较 低

（Ｃａｄｏｔ，１９８７）。因此，在一个系统性腐败的社会里，
不同官员的腐败活动间具有策略互补性，腐败行为

被发现以及被惩罚的概率与腐败收益内生于社会上

腐 败 的 官 员 数 量。在 实 验 中，Ｂｅｒｎｉｎｇｈａｕ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采用协 调 博 弈 来 研 究 这 类 腐 败 行 为：６位 被

试为一组，每个组员从 Ａ与Ｂ两 个 选 项 中 选 其 一，
选择Ａ可以得到无风险的６００个实验点数，选择Ｂ，
将以概率ｗ（ｍ）获得１０００点，以１－ｗ（ｍ）的概率获

得０点。其 中，ｍ表 示 小 组 中 选 择Ｂ的 人 数，而 概

率ｗ（ｍ）是ｍ的单调增函数，比如：ｍ＝１，２，…６，概
率ｗ（ｍ）分别为０．５，０．６…，１。可 见，选 择 Ａ意 味

着被试没有从事腐败行为，得到固定薪水，而选择Ｂ
表示被试从事的是有风险的腐败行为。腐败被发现

与被惩罚的概率１－ｗ（ｍ）随 着 选 择 腐 败 行 为 的 人

数增加而下降。他们的实验研究发现，被试的风险

态度与他们 的 腐 败 行 为 之 间 并 没 有 显 著 的 相 关 关

系，而被试有关其他被试从事腐败行为的信念与自

己选择腐败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

味着，只要被试对其他被试从事腐败行为持有高信

念时，那么哪怕是一个胆小的官员也会从事腐败行

为，因为他们会认为腐败被发现与惩罚的概率很低。
当大家都持这种信念时，惩罚机制会成为一种摆设，
该社会或小组必然会收敛到高腐败均衡的陷阱。有

关协调博弈的实验研究表明，影响进入高腐败均衡

陷阱的信念是人们在制度、规范以及文化约束下长

期学习的结果。因此，若想真正发挥惩罚在反腐上

的作用，不能仅限于惩罚机制本身，还需要政治与经

济制度以及文化规范上的配合。
（二）反腐与监督

有效监督是发现与惩治腐败的前提。可 是，监

督对惩治腐败的有效性取决于监督本身的有效性。
而监督本身的有效性与由谁来监督、监督方式的选

择紧密联系在一起。两种最基本的监督方式是自上

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监督。可是，这两种监督方式都

存在问题：由上级官员进行自上而下的监督需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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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问题是由谁来监督监督者，若该问题处理不好，
监督起不了反腐的作用，而仅仅会把腐败活动由低

层官员转移到更高层官员；受到官员活动或公共项

目影响的民众似乎更有动力进行自下而上的监督，
可是，对政府官员活动或公共项目实施的监督是一

个公共产品，而对于该“公共品”的提供容易陷入“搭
便车”的陷阱，从而出现监督不力。到底哪种监督方

式更加有利于反腐呢？在一项基于６０８个要修建公

路的 印 度 尼 西 亚 村 庄 的 实 地 实 验 研 究 中，Ｏｌｋｅｎ
（２００７）检验了两种监督方式在反腐中的作用。在实

验设计中，他随机抽取９３个村庄作为审计实验组，
这些村庄将接受中央审计机构的审计监督（自上而

下的监督），并 通 过 两 种 设 计 以 实 现 草 根（Ｇｒａｓｓｒｏ－
ｏｔ）（自下而上）监督：一是随机抽取９４个村庄，为减

少在监督活动中出现“被代表”的现象，他们在每个

村庄中邀请１００位村民参加村庄的预算会议；二是

随机抽取９６个 村 庄，为 避 免 村 民 在 监 督 中 得 到 报

复，除了每个村庄中邀请１００位村民参加村庄的预

算会议外，他们还将填写匿名意见表，以此方式进行

监督。为了更 加 准 确 地 测 量 腐 败，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７）采

用了直接测量腐败方法。在项目完成后，在每条道

路上随机选取一个地方挖开一个洞，然后取出筑路

材料。由工程专家组来估计材料的质量、通过向供

应商的调查来估计材料的价格、通过向村民的访谈

来获取公 路 项 目 的 工 资 成 本。在 这 些 数 据 的 基 础

上，他们计算出每条道路的实际建造成本，把这个实

际成本与预算成本相比较，可以得到费用损失，这就

得到 了 事 实 上 的 腐 败 水 平。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７）研 究 发

现，平均费用损失（腐败水平）在２４％左右。在自上

而下的审计实验组中，审计显著地降低了８个百分

点的腐败水 平。不 过，即 使 存 在１００％的 审 计 监 督

概率，审计实验组中的腐败水平依然接近２０％。深

入研究发现，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１）审计

对于腐败活动的影响主要是针对道路修建中的一些

程序性活动，它并没有触及到那些可以构成犯罪的

腐败活动；（２）审计在减少费用损失的同时增加了裙

带关系（比如项目负责人更多的雇用了自己的亲戚

与村干部），这增加了道路修建中的劳动费用。在两

个草根监督实验组中，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７）研究发现，村民

参与监督在降低腐败水平方面影响更小，并且不显

著；村民参与监督对于降低道路修建中劳动费用方

面的腐败有较大作用，可是，对于降低建筑道路材料

的费用损失方面几乎没有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劳动

费用与村民修路时的工资直接相关，村民更有动力

监督这方面的费用，而在建筑道路材料费用的监督

方面存在明显的“搭便车”现象。这些研究结论意味

着：相对于草根监督，自上而下的审计监督在反腐方

面更加有效；在审计监督中，要提高针对更加隐蔽的

腐败活动的监督，并且防止反腐中出现新的腐败形

式；在草根监督中，必须防止“搭便车”。
不过，在一个司法制度缺乏效率且存在系统性

腐败的国家，由于上级官员缺乏足够的反腐激励，这
使得采用自上而下的监督与惩罚的反腐效果会受到

限制。假如在自上而下的监督与惩罚机制基础上，
我们再引入“公民”或企业的举报、新闻网络媒体的

报道，那么是否可以改善反腐效果呢？另外，监督者

的产生机制是否会影响监督对于反腐的作用呢？

在Ｂａｒｒ　＆Ｓｅｒｒａ（２００９）行贿博弈基础上，Ｓｅｒｒａ
（２０１１）研究了“公民”或企业的举报、新闻网络媒体

的报道对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反 腐 的 积 极 影 响。在 博 弈

中，“官员”与“公民”进行有关腐败服务供给的交易，
他们将从腐败交易中获益，不过，社会中其他成员会

因此而 受 损。在 实 验 中，她 安 排 了 三 个 实 验 设 置：
（１）没有监督的实验设置，在该设置中被试的腐败行

为不会被发现与惩罚；（２）设置二中的被试腐败行为

有４％的概率被上级发现并且会被惩罚；（３）设置三

中的受贿与腐败行为只有在被“公民”举报以后才会

引起上 级 官 员 的 关 注，从 而“官 员”的 腐 败 行 为 有

４％的概率被上级发现并且会被惩罚。实验设置三

所刻画的情境是，在一个处于腐败陷阱的国家，若没

有人举报，上级不会主动去反腐，只有在“公民”向外

报道了“官员”腐败嫌疑才会引起上级的监督与惩罚

腐败。在理论上，实验设置三中的反腐效果要比实

验设置二差，因 为 前 者 发 现 腐 败 的 概 率 比 后 者 低。
不过，实验数据显示，与没有监督的实验条件相比，
当把上级的监督与“公民”举报结合起来时，这显著

地降低了腐败发生的概率，而仅依靠上级的监督并

不能够显著改善腐败活动的频率。对此的可能解释

有两个：一个解释是报道使得官员失去了社会认可，
这给腐败官员带来了非经济上的成本；另外，引入报

道为“公民”背叛腐败互惠合约提供了机会，而具有

“背叛厌恶”心理（Ｂｏｂｎｅｔ，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Ｚｅｃｋｈａｕｓ－
ｅｒ，２００８）的官员为了防止背叛而选择不腐败。

现有实验研究表明，除把自上而下的监督结合

民间报道外，监督者的产生机制也影响着监督在反

腐中的 作 用。在 实 验 中，Ｂａｒｒ，Ｌｉｎｄｅｌｏｗ　＆Ｓｅｒｎ－
ｅｅｌｓ（２００９）以１４４位 纳 米 比 亚 护 理 本 科 生 为 被 试，
研究了不同的监督者产生机制对于公共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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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公款行为的影响。他们开发了一个挪用公款的

实验博弈情境。每期博弈由８位被试进行多阶段的

博弈，首先，通过随机机制确定其中一位被试为公共

服务提供者，然后，通过随机或选举的方式确定另外

一位被试为监督者，剩下的６位被试为具有选举监

督者的公共服务接收者。确定被试角色后，公共服

务提供者将得 到 两 种 赌 牌（ｔｉｌｅｓ）：一 种 是 有 价 值 的

赌牌，另一种是无用的赌牌。首先，通过掷６面骰子

的方式来确定公共服务提供者所获取的有价值的赌

牌张数，它代表将要分配给公共服务接收者的资源，
比如卫生健康资源、救灾款等。在这些赌牌（小于等

于６张）的基础上，实验中又加入一些无用的赌牌，
使得总赌牌数为１０张或１８张，这些赌牌与有价值

的赌牌在表面上都一样，唯有公共服务提供者才能

区分它们。公共服务提供者可以从１０张或１８张赌

牌中拿出６张，把它放入袋子中，分别分配给６位公

共服务接收者，余下的赌牌留给自己。由于只有公

共服务提供者知道哪些赌牌是有价值的，哪些没有

价值，理论上，他可以把所有无价值的赌牌分给公共

服务接收者，这样公共服务接收者的收益为０，而公

共服务提供者挪用了所有的公款。在公共服务提供

者分配赌牌后，监督者可以通过翻看公共服务提供

者留给自己的赌牌来进行监督，不过，这种监督是有

成本的。若监督者从翻看的赌牌中存在有价值的赌

牌，就意味着公共服务提供者挪用公款行为被发现，
那么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收益就为０。

实验研究发现，由公共服务接收者选举来决定

监督者时，他们一般会选择在上期博弈中努力水平

高的监督者为现任监督者，这使得选举产生的监督

者比随机产生的监督者更加努力地监督。由于监督

者越努力监督，公共服务提供者挪用公款被发现的

概率就越高，因此，相对于有上级随机指派监督者的

实验条件，在选举产生监督者的实验条件下，公共服

务提供者显著降低了挪用公款的水平。这些研究意

味着，在反腐方面，由公共服务接收者自己选举产生

的监督者比由上级指派更加有效。不过，他们的研

究忽视了腐败者与监督者的合谋行为，因此，对于未

来有关监督与反腐关系的政策研究中，我们认为要

考虑防合谋因素的影响。
（三）反腐与工资

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官员的腐败主要是因

为收入太低，官员受到通过受贿来改善收入的激励。
在实证研究 中，Ｖａｎ　Ｒｉｊｋｅｇｈｅｍ　＆ Ｗｅｂｅｒ（２００１）发

现，官员的高工资带来了腐败水平的下降。不过，由

于他们的研究采用的是跨国调查数据，因此，无法排

除其 他 因 素 对 结 论 的 影 响，比 如，文 化 与 制 度。另

外，他们忽视了工资对行为的影响往往取决于相对

工资 而 不 是 绝 对 工 资 水 平 （Ａｋｅｒｌｏｆ　＆ Ｙｅｌｌｅｎ，

１９９０）。鉴于调查数据的质量与无法剥离相关影响

因素，一些学者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来研究工资与

腐败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上，高工资至少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影

响官员的腐败行为决策：（１）在具有监督与惩罚机制

的情境 中，高 工 资 意 味 着 官 员 腐 败 的 高 期 望 成 本

（Ｂｅｃｋｅｒ　＆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７４；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７）；（２）根据礼

物交换博 弈 中 的 公 平“工 资－努 力”假 设（Ａｋｅｒｌｏｆ
＆ Ｙｅｌｌｅｎ，１９９０）、不 公 平 厌 恶 理 论 （Ｆｅｈｒ　＆
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９９９），增加官员的工资意味着增加官员腐

败的非经济或道德成本。鉴于这两方面的影响，我

们可以预 测 高 工 资 具 有 降 低 腐 败 行 为 的 作 用。不

过，在实验研究中，高工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谁

比较呢？Ａｂｂｉｎｋ（２００５）在 ＡＩＲ（２００２）标 准 贿 赂 博

弈基础上，把官员的工资与“其他社会人员”的工资

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安排官员高工资与低工资两

个不同实验设置。理论上，假如公平偏好决定着官

员的行为选择，那么低工资的官员应该会从事更多

的腐 败 行 为。不 过，实 验 数 据 显 示，在 腐 败 行 为 方

面，官员工资的高低并没有显著差异。可是，Ｂａｒｒ，

Ｌｉｎｄｅｌｏｗ　＆Ｓｅｒｎｅｅｌｓ（２００９）在 有 关 挪 用 公 款 的 腐

败实验研究中发现，提高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工资可

以降低挪用公款的水平。Ａｒｍａｎｔｉｅｒ　＆Ｂｏｌｙ（２０１２）
的研究也验证了高工资与官员受贿水平以及频率之

间的负相关关系。可见，现有有关工资在反腐作用

方面的 研 究 结 论 并 不 完 全 一 致。Ｖａｎ　Ｖｅｌｄｈｕｉｚｅｎ
（２０１２）认为 官 员 工 资 比 较 对 象 的 选 择 不 当 是 造 成

Ａｂｂｉｎｋ（２００５）研究结论与预期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在现实中，许多官员在与富有的企业家接触中感觉

到不公平，从而引发腐败动机。因此，相对于其他参

照对象的收 入，对 于 官 员 来 说，行 贿 者 的 工 资 更 具

“凸显”（ｓａｌｉｅｎｔ）性。为 了 刻 画 这 个 腐 败 现 实，Ｖａｎ
Ｖｅｌｄｈｕｉｚｅｎ（２０１２）在 ＡＩＲ（２００２）博 弈 基 础 上，以 行

贿者的工资 水 平 为 参 照 对 象 来 定 义 官 员 工 资 的 高

低。为此，他安排了两个实验设置：官员工资低于行

贿者的工资；官员工资高于行贿者的工资。实验研

究发现，在受贿与提供腐败服务方面，相对于官员低

工资的实验条件，在官员高工资实验条件下，官员接

受贿赂与提供腐败服务的频率显著地下降了。在对

该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时，他在 ＡＩＲ（２００２）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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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基础上分析了有无惩罚机制对官员工资与腐败行

为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去除惩罚机制后，虽
然官员的高工资对于减少腐败发生频率的作用略有

降低，不过，基本结论依然成立。

四、反腐制度的实验研究

（一）反腐与举报、宽大制度

在反托拉斯与反垄断实践与理论研究中，举报

与宽大制度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与研究，最近，在
理论层面，Ｌａｍｂｓｄｏｒｆｆ　＆Ｎｅｌｌ（２００７）、Ｂｕｃｃｉｒｏｓｓｉ　＆
Ｓｐａｇｎｏｌｏ（２００６）已经研究了这些政策对于腐败行为

的影响。在理论上，作为腐败活动存在着两种负外

部性：一种是腐败行为本身造成其他成员收益或效

用减少的负外部性，这也就是ＡＩＲ（２００２）标准腐败

博弈中所提到的直接负外部性；另外一种是行贿与

受贿以及腐败服务的供给“挤出”了部分合法交易活

动，这 间 接 地 造 成 了 社 会 福 利 的 损 失，Ｓｃｈｉｃｋｏｒａ
（２０１１ｂ）把它称为间接负外部性。举报作为一种针

对腐败关系方进行的有成本惩罚机制，它影响着腐

败活动所带来的两种负外部性：一方面，相对于缺乏

举报机制，举报机制的引入降低了潜在腐败官员的

期望收益，提高了那些潜在守法的“公民”或企业的

期望收益，从而增加了合法交易活动的比例，降低腐

败行为所带来的间接负外部性；另一方面，把举报机

制引入腐败交易活动中，这相当于在互惠合作关系

中引入了针对背叛行为的惩罚机制。Ｆｅｈｒ　＆ Ｇ "

ｃｈｔｅｒ（１９９８，２０００）、Ｓｕ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实 验 研 究 表

明，在社会困境中，惩罚机制的引入会促进博弈方的

互惠合作水平。在腐败交易情境中，这意味着举报

机制促进了腐败互惠行为与腐败关系的稳定性，从

而提高腐败交易活动的直接负外部性。可见，举报

对于腐败活动存在着两个不同方向的影响，那么总

的影响会 是 什 么 呢？ 假 如 对 于 举 报 方 进 行 宽 大 处

理，那么对于腐败活动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在理论

上，Ｌａｍｂｓｄｏｒｆｆ　＆ Ｎｅｌｌ（２００７）研 究 了 这 些 问 题，

Ｓｃｈｉｃｋｏｒａ（２０１１ｂ）对此进行了实验研究。
在实验研究中，为了融入腐败活动的间接负外

部性，Ｓｃｈｉｃｋｏｒａ（２０１１ｂ）对 ＡＩＲ（２００２）标 准 腐 败 博

弈进行了两个方面的修改：（１）ＡＩＲ（２００２）标准腐败

博弈中“公民”或企业只有两个选择（行贿或退出），
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合法”策略；（２）允许“官员”主动

索贿。除以修改后的腐败博弈为基准实验设置外，

Ｓｃｈｉｃｋｏｒａ（２０１１ｂ）安 排 了 两 个 举 报 实 验 设 置：对 称

举报与不 对 称 举 报 实 验 设 置。在 对 称 举 报 中，“公

民”与“官员”都具有举报的机会，他们中的任何一方

实施了举报，他们都要受到相同的经济惩罚。在不

对称举报中，只 有“官 员”具 有 举 报 的 权 力，并 且 对

“官员”的举报采取宽大政策，这种不对称处罚使得

“公民”与“官员”对 于 举 报 的 激 励 强 度 不 同。在１０
期重复腐 败 博 弈 实 验 研 究 中，Ｓｃｈｉｃｋｏｒａ（２０１１ｂ）发

现，与基准实验设置相比，举报机制的引入显著提高

了“公民”或企业选择“合法”交易活动的频率，这意

味着举报机制降低了腐败博弈中的间接负外部性；
与基准实验设置相比，对称举报实验设置中的腐败

活动水平提高了７４％，而不对称举报实验设置中的

腐败水平降低了１５％。这说明，只有具有宽大政策

的举报机制才能够真正地降低腐败活动水平，否则，
反而会促 进 行 贿 者 与 受 贿 者 之 间 的 互 惠 合 作。另

外，在“公民”与“官员”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分

布方面，实验数据显示，具有宽大政策的举报机制降

低了基尼系数，促进了社会公平。
（二）反腐与“四眼原则”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还采用“四眼原则”（简称

４ＥＰ）来预防腐败，比如，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
与财政相关的支出、警察执行公务都必须坚持两人

或两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为防止暗箱操作，不能个人

单独行动。“四眼原则”作为一个重要反腐制度已经

得到了很多的研究（Ｈｕｓｓｅｉｎ，２００５；Ｒｉｅｇｅｒ，２００５；

Ｗｉｅｈｅｎ，２００５），不 过，有 关 它 对 于 减 少 腐 败 行 为 的

有效性实证研究一直比较缺乏。直觉上，两个官员

相互监督可 以 更 好 地 防 止 官 员 与 行 贿 者 的 腐 败 行

为，即使官员具有腐败的意图，也往往会因为行贿者

腐败成本的增加以及官员需要分摊受贿而减少腐败

行为动机。我 们 可 以 把４ＥＰ通 过 两 个 官 员 分 摊 贿

赂而降低腐败行为的效应称为“贿赂分裂效应”。不

过，４ＥＰ要求两个官员在面对企业或其他主体的行

贿时需要联合做出决策，这意味４ＥＰ是通过一个群

体决策过程来实现对腐败行为的影响，而群体决策

与单个官员的个体决策存在很大的差异。Ｃｈａｒｎｅｓｓ
＆Ｓｕｔｔｅｒ（２０１２）研究发现，相对于个体决策，群体决

策更加自利理性（Ｋｏｃｈｅｒ　＆Ｓｕｔｔｅｒ，２００７）。这意味

着在腐败博弈情境中，为了获取长期的利益，作为群

体的两个官员会通过向行贿者提供腐败服务以放弃

短期利益最大化，以此来换取长期利益最大化，这必

然会导致行贿与腐败行为的增加。我们可以把４ＥＰ
通过群体决 策 而 提 高 的 行 贿 与 腐 败 行 为 效 应 称 为

“群体决策效应”。因此，在反腐的总效应方面，４ＥＰ
取决于“贿赂分裂效应”与“群体决策效应”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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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值，而这个总效应必须通过实证来检验。
在实验研究中，Ｓｃｈｉｃｋｏｒａ（２０１１）对ＡＩＲ（２００２）

贿赂博弈进行了修改，把原来由单个官员做出是否

接收贿赂以及是否提供腐败服务修改为由两个官员

通过沟通联 合 做 出 这 些 决 策。为 了 得 到４ＥＰ在 反

腐方面的总效应，他安排了四个实验设置以分解“贿
赂分裂效应”与“群体决策效应”。为了检验“贿赂分

裂效应”，在群体决策实验条件下，他安排了两个实

验设置：ＴＤＴ１与 ＴＤＴ２，两 者 的 唯 一 区 别 在 于，前

者中两个官员独立获取相同的贿赂，而后者的两个

官员需要平 分 一 份 贿 赂。实 验 数 据 显 著，ＴＤＴ１实

验设置 中 的 腐 败 率 比 ＴＤＴ２高 了５％，这 意 味 着，

４ＥＰ在反腐方面，由于“贿赂分裂效应”的存在而降

低了腐败发生的频率。为了检验“群体决策效应”，
他安排个体决策实验设置（ＩＤＴ１），它与ＴＤＴ１的唯

一区别在于，前者只有单个官员做决策。实验数据

显示，ＴＤＴ１实 验 设 置 中 的 腐 败 率 比ＩＤＴ１高 了

２２％。这意味着，４ＥＰ的“群体决策效应”提高了腐败

率。综合“贿赂分裂效应”与“群体决策效应”，４ＥＰ提高

了１７％的腐败率。鉴于这个实验研究结论，Ｓｃｈｉｃｋｏｒａ
（２０１１）认为４ＥＰ对 于 反 腐 不 能 够 发 挥 积 极 的 作 用。

Ｓｃｈｉｃｋｏｒａ（２０１１）的研究提醒我们在使用４ＥＰ进行反腐

时要注意两种不同影响效应。不过，在现实中，发生腐

败的情境比较复杂，我们并不能够单靠一个实验就得

出“四眼原则”对反腐方面的无效性。
（三）反腐与工作轮换

腐败交易其实也是官员与行贿者之间的谈判、
签约与履约的过程。正如任何交易都受到不确定性

因素的影响一样，腐败交易也不例外。假如通过工

作轮换制度，官员与潜在行贿者之间缺乏长期交往

的机会，那么这会造成腐败交易主体有关其他腐败

主体在腐败倾向性（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方面的信息不对

称，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影响腐败活动的开展。
最近，Ｒｙｖｋｉｎ　＆Ｓｅｒｒａ（２０１２）在模型中证明，当潜在

行贿者与受贿者在有关对方腐败倾向性方面存在不

确定时，腐败均衡水平会降低。这在理论上支持了

工作轮换制度对于反腐的作用。
在实验研究中，工作轮换制度相当于基于被试

随机分组的一次性博弈实验，而固定工作岗位相当

于官员与潜在行贿者固定分组且进行重复博弈。因

此，对于工作轮换的研究就变成了比较随机分组与

固定分组在腐败行为上的差异了。在有关信任博弈

的实验研究发现，即使在一次性且匿名的实验条件

下，博弈方之间依然存在互惠合作行为（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５；Ｄｕｆｗｅｎｂｅｒｇ　＆Ｇｎｅｅｚｙ，２０００；Ｆｅｈｒ　＆Ｉｒｌｅｎ－
ｂｕｓｃｈ，２０００；Ｆｅｒｓｈｔｍａｎ　＆Ｇｎｅｅｚｙ，２００１）。这说明

重复 博 弈 并 不 是 互 惠 合 作 的 必 要 条 件。不 过，

Ｇａｃｈｔｅｒ　＆Ｆａｌｋ（２００２）在重复信任博弈实验研究中

发现，与一次性博弈相比，重复博弈显著地增加了合

作水平。在礼物交换博弈实验中，Ｆｅｈ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
发现了重复博弈中被试间的互惠水平显著高于一次

性博弈中的被试行为。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与随

机组中被试的合作行为相比 较，Ａｎｄｒｅｏｎｉ（１９８８）发

现固定组中被试显著地提高了自己的合作水平。这

些有关一次性博弈与重复博弈中的实验结论在贿赂

博弈实验情境中是否也可以成立呢？为了检验官员

岗位轮换对于腐败行为的影响，Ｋ．Ａｂｂｉｎｋ（２００４）以

ＡＩＲ（２００２）为基 础，以 进 行３０期 重 复 博 弈 的“突 然

死亡”实验设置为控制实验组（固定组），在岗位轮换

实验设置中（随机组），他把每期“突然死亡”实验中

潜在行贿者与官员进行随机组合，使得他们相互之

间保持匿名性与缺乏长期关系。他们在实验中研究

发现，在行贿者的转移支付方面，与固定组相比较，
随机组中的被试减少了４５％的行贿额；在行贿行为

分布方面，随机组中接近２／３的被试没有进行行贿

活动，这显著地低于固定组。在官员选择具有负外

部性的Ｙ行为方面，随机组显著地低于固定组。不

过，官员对贿赂的拒绝率方面，固定组与随机组之间

没有显著差异。可见，官员的岗位轮换可以有效地

降低腐败行为，不过，我们认为对于该结论应该持比

较谨慎的态度。首先，实验中并没有考虑岗位轮换

的成本；其次，没有考虑官员或行贿者的告发行为对

于腐败行为的影响，而岗位轮换与否显然影响告发

腐败行为的概率；最后，假如在腐败交易活动中存在

着中间人（Ｄｒｕｇｏｖ，Ｈａｍｍａｎ　＆Ｓｅｒｒａ，２０１１），而中

间人可以降 低 腐 败 交 易 中 的 信 息 不 对 称 与 不 确 定

性，那么工作岗位轮换是否还可以有效反腐呢？因

此，我们认为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该在实验中加入

这些新的因素，也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有关岗位轮换

与腐败行为关系的结论更加稳健。

五、腐败的其他影响因素

（一）中间人与腐败

在市场的合法活动中，中间人的经济活动贡献

了２８％的 ＧＤＰ（Ｓｐｕｌｂｅｒ，１９９６），可 是，中 间 人 在 非

法市场活动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腐

败活动中，中间人或中介机构利用其极其广泛且稳

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受到行贿、受贿双方的信任，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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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权力托儿”，增加了腐败的间接性、隐蔽性，也

就无形中增加了反腐成本。由于行贿者与受贿者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行贿者一般难以获取有关谁是潜

在的受贿者以及如何有效行贿的信息，潜在受贿者

也难以获取行贿者的相关信息，这将影响到腐败活

动的风险以及腐败成功的概率。不过，中间人利用

其信息优势可以降低腐败活动的风险与提高腐败活

动成功的概率。另外，由于腐败活动的非法性会降

低腐败合约的可实施性，而中间人的出现可以有效

提高腐败合约的可实施性。最近，有关非策略性情

境中分权的心理影响方面的研究为中间人与腐败关

系研究 提 供 了 启 发。在 独 裁 者 博 弈 实 验 中，Ｈａｍ－
ｍａｎ，Ｌｏｅｗｅｎｓｔｉｎ　＆ Ｗｅｂｅｒ（２０１１）研 究 发 现，独 裁

者通过分权，由代理人从事分配时显著地降低了分

配给接收者的份额，并且独裁者显著偏好于选择那

些进行不公平分配的代理人进行分权，因为独裁者

可以通过分权而分散不公平分配的道德责任，达到

通过分权而自利的目的。Ｂａｒｔｌｉｎｇ　＆Ｆｉｓｈｃｈｂａｃｈｅｒ
（２０１２）在具有分权的一次性独裁者博弈实验情境中

研究发现，独 裁 者 利 用 分 权 的 目 的 是：实 现 责 任 转

移，达到逃避对不公平行为的惩罚。在腐败博弈中，
由于出现了作为代理人的中间人，这使得行贿者与

受贿者感觉 到 自 己 是 间 接 而 不 是 直 接 从 事 腐 败 行

为，因此，这会在分权者与腐败活动之间形成一个心

理距离，从而降低他们由腐败行为而带来的道德成

本，进而提高腐败活动的频率。为了检验中间人对

于腐败 交 易 活 动 的 影 响，ＤＨＳ（Ｄｒｕｇｏｖ，Ｈａｍｍａｎ
＆Ｓｅｒｒａ，２０１１）在Ｂａｒｒ　＆Ｓｅｒｒａ（２００９）实 验 设 计 的

基础上，安排了三个实验设置以研究中间人是否通

过消除不确定性、降低行贿者与受贿者的道德成本

来提高腐败交易活动。在模拟腐败交易的实验情境

中，“公民”与“官 员”进 行 腐 败 交 易，他 们 因 此 而 得

益，不过，腐败活动给“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带来了负

外部性。在基准实验设置中，从事行贿活动前，“公

民”并不知道“官员”类型，比如，是否属于腐败分子，
需要多少 贿 赂 才 愿 意 提 供 腐 败 服 务（简 称 ＭＡＢ）。
在中间人实验设置中，他们在“公民”与“官员”之间

引入了中 间 人，而 中 间 人 具 有 官 员 的 ＭＡＢ信 息。
“公民”与“官员”之间的腐败交易活动可以通过中间

人来实施。为了分解中间人在腐败活动中消除不确

定性与降低“公民”与“官员”道德成本方面的影响，

ＤＨＳ（２０１１）安 排 了 一 个 完 全 信 息 实 验 设 置。在 该

实验 设 置 中，“公 民”具 有“官 员”的 ＭＡＢ信 息。

ＤＨＳ（２０１１）的实验数据显示，中间人的出现显著提

高了腐败比例。正如上文分析，除了消除不腐败交

易中的不 确 定 性，中 间 人 还 通 过 降 低“公 民”与“官

员”的道德成本来促进腐败。鉴于ＤＨＳ（２０１１）的研

究结论，我们认为，对于活跃在中国市场上的各类中

介机构、中间人活动的合法性、重大公共品供给过程

中对中间人的使用确实应该引起反腐部门的关注。
（二）信息透明与腐败

在国际反腐运动中，信息公开与透明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以至于世界上从事反腐的最大非盈利性

组织被称为“透明国际”。其实，有关增加政府官员

活动信息的透明性以降低腐败的研究并不新颖。在

非法经济模 型 中，Ｂｅｃｋｅｒ　＆Ｓｔｉｇｌｅｒ（１９７４）认 为，当

潜在被害者拥有犯罪频发场景的信息时，他们可以

有效地降低犯罪活动的发生。一些实证研究发现，
获取政府官员活动或业绩的信息与官员的称职性以

及政 府 的 服 务 质 量 之 间 具 有 一 定 的 联 系。比 如：

Ｄｊａｎｋｏｖ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研究了揭示国会成员的相关信

息与政府服务质量以及腐败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

究发现，信息越公开透明往往意味着更低的感知腐

败（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水平，官员的财产、负债与

收入来源等信息越透明，则政府的服务质量就越好。
不过，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截面数据基础上，这并不能

够排除反向的因果关系，即高质量的政府或低腐败

的官员带来信息的更加透明与公开。事实上，由于

信息的透明或公开性具有内生性（比如获取有关官

员活动与财产的信息往往取决于政治制度、官员间

竞争与审计或司法机构获取信息的努力程度等），企
图通过调查数据来识别信息透明与腐败之间的因果

关系具 有 较 大 的 难 度（Ｆｅｒｒａｚ　＆Ｆｉｎａｎ，２００８）。不

过，实验研究可以为我们识别信息透明与腐败之间

的因果关系提供有效的方法支持。

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开 展 了 基 于２００８年 印 度

德里州议会选举的实地实验研究，研究了信息披露

对于选民的选举行为以及责任感（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的

影响。根据印度信息披露法案，在进行州议会选举

时必须在主流报纸的公布栏中披露有关在位议员的

三方面信息：立法活动、参会情况、官员所管辖的资

金在八类公共品中的使用情况。另外，法案还规定

必须提供在位议员与两位竞选者的财产、教育背景

以及犯罪记录等方面的信息。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随机抽取了２００个贫民作为实验组，他们免费获取

主流报纸公布栏中的信息，而作为控制组的５７５个

贫民并没 有 获 得 相 关 的 报 纸 与 信 息。相 对 于 控 制

组，实验组中的贫民选民的选举行为发生了显著的

—７１１—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变化：首先，选 民 的 平 均 出 席 投 票 率 增 加 了３．５％；
其次，实验组 投 票 点 的 现 金 选 票 买 卖 减 少 了１９％；
最后，相对于控制组，实验组中的业绩最佳的在位者

得票率提高了７％，而 业 绩 较 差 的 在 位 者 得 票 率 都

显著地下降了。这三个研究结论意味着信息的披露

增加了贫民选民的选举责任感，改变了选民的选举

行为，进而有利于选举出高质量的议员，这为降低腐

败创造了条件。在一项有关巴西当地政府腐败信息

的公开披露对于在位官员选举结果负面影响的实地

实验研究中，Ｆｅｒｒａｚ　＆Ｆｉｎａｎ（２００８）得 到 了 与Ｂａｎ－
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类似的结论。自２００３年４月始，巴
西联邦政 府 启 动 了 一 项 新 的 反 腐 计 划。在 该 计 划

中，巴西联邦政府从所有的市政府中随机抽取部分

市政府，并且对这些政府的联邦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了审计，为了 体 现 信 息 的 透 明 性，他 们 将 向 市 政 当

局、起诉人以 及 公 共 媒 体 公 开 这 些 审 计 报 告。Ｆｅｒ－
ｒａｚ　＆Ｆｉｎａｎ（２００８）分析比较了２００４年前后那些被

审计的市政府中具有资格再选市长的再选举结果；
由官员违法规定的次数来刻画腐败的程度，检验了

两种不同的信息透明类型（一种是仅披露审计报告，
另外由当地媒体介入信息的披露）对于反腐的影响。
他们的实验研究发现：当审计披露官员违法规定的

次数达到两次时，这些官员在再选举中获胜的概率

减少７个百分点（或１７％），当披露官员违法规定的

次数达到三次时，这些官员再次当选的概率甚至降

低了１４个百分点。可见，当选民拥有官员腐败信息

时，他们会 通 过 投 票 来 对 那 些 腐 败 官 员 进 行 惩 罚。
另外，他们还发现，虽然采用审计报告形式来披露腐

败可以降低官员再次当选的概率，不过，采用当地媒

体介入（广播与报纸）官员腐败信息披露对于降低在

位官员再次当选的概率更加明显。这说明腐败信息

披露方式对于反腐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信息的透明与公开除了可以通过影响选民的选

举责任感与 官 员 再 次 当 选 的 概 率 来 影 响 腐 败 活 动

外，它还可以通过监督官员而降低官员的腐败活动。
众所周知，印度在２００５年颁发与实施了信息权利法

（ＲＴＩＡ），该法案规定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公众可

以申请获取所有以电子形式存在的政府记录。直觉

上，这种信息 公 开 赋 予 了 公 众 监 督 官 员 的 权 力，不

过，这种信息透明规则在反腐方面的作用还需要实

证 的 检 验。在 一 项 实 地 实 验 研 究 中，Ｐｅｉｓａｋｈｉｎ　＆
Ｐｉｎｔｏ（２０１０，２０１１）检验了ＲＴＩＡ对于印度公共分配

系统（ＰＤＳ）中分配配给卡（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ｄ）时的反腐作

用。他们从新德里贫民窟中招收了８６位被试，在实

验中，把他们随机地分配到三个不同的实验设置中，
检验信息公开对于配给卡申请者获取食物资源所需

要时间的影响。第一个是ＲＴＩＡ实验组，该组中的

被试在提出配给卡申请后可以向公共信息官员申请

获取有关自己配给卡申请的处理状态与本地配给卡

处理的平均时间等方面的信息；第二个是非盈利性

组织（ＮＧＯ）实验组，该组中的被试在提出配给卡申

请的同时附上一封当地ＮＧＯ出具的推荐信。在该

信中，ＮＧＯ证明被试具备申请配给卡的资格，同时，
督促ＰＤＳ官员加快处理该申请；第三个是行贿实验

组，该组中的被试并不是直接向ＰＤＳ官员递交配给

卡申请书，而是向中间人行贿，并且由中间人代理申

请。他们的研究发现，在ＲＴＩＡ与行贿实验组中一

年之内９４％的申请者得到了配给卡，而在 ＮＧＯ实

验组中该比例仅有２１％；在获取配给卡所需要时间

的均值 上，行 贿 实 验 组 的 申 请 者 需 要８２天，ＲＴＩＡ
实验组需 要１２０天，而 ＮＧＯ则 需 要３４３天。这 个

研究发现说明，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提出信息公开申

请是合理的，因为它赋予了申请者监督官员的权力，
这在一定程 度 上 可 以 发 挥 着 向 官 员 行 贿 的 相 同 功

能，因此，信息公开可以部分的替代行贿，可以减少

腐败活动发生的概率。
（三）文化与腐败

文化作为一种包含各种社会规范与信念的协调

机制，它使得人际间社会交往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均

衡收敛到某个特定的均衡（Ｇｒｉｅｆ，１９９４）。腐败博弈

作为一种人际间社会交互的情境，不同的文化显然

影响博弈方的信念与行为选择，从而影响腐败均衡

的出现，甚至可能使一些国家陷入腐败陷阱。在实

证研究中，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文化对于腐败行为与

绩效的 关 系。比 如，Ｆｉｓｍａｎ　＆ Ｍｉｇｕｅｌ（２００７）研 究

了纽约多个国家外交官违规停车与他们各自国家的

腐败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具有显著

正相关关 系。在 实 验 研 究 中，Ｂａｒｒ　＆Ｓｅｒｒａ（２０１０）
以来自具有不同腐败水平的４０多个国家的牛津学

生为“公民”与“官员”，在相同的腐败博弈（具有腐败

外部性的最后通牒博弈）情境中检验文化与腐败之

间的关系。在直觉上，给定其他条件，成长在腐败盛

行社会中的人比成长在很少腐败的社会中的人更易

从事腐败交易活动。在实验后的问卷中，她们发现

被试对于腐败的态度以及信念与各自国家的腐败指

数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所以这些学生可以作为这

些国家腐败文化的代表性样本。实验数据显示，在

总体上，“公民”行贿以及“官员”的受贿与他们各自

—８１１—



国家的腐败指数之间正相关，不过，这种文化与腐败

之间的关系仅仅存在于本科生被试的行为上，研究

生被试的腐败行为与他们各自国家的腐败指数关系

不显著。当在计量模型中加入被试在英国生活的年

数后，她们发现，在英国生活的时间越长腐败的频率

就越低。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研究生与本科生被试在

腐败行为上的差异。她们的结论说明，一个国家的

腐败文化确实影响着人们的腐败行为选择，人的腐

败行为选择随着文化观念的改变而改变。
以印度、澳大利亚、印尼与新加坡等四国学生为

被试，Ｃａｍｅｒ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在三方（企业、官 员 与 第

三方）三阶段互惠博 弈 实 验 情 境 中，研 究 了 不 同 文

化对于腐败以及惩罚腐败行为的影响。选择这四个

国家具有代表性与可比性，因为澳大利亚与新加坡

是世界上腐败水平最低的国家，而印度与印尼是世

界上腐败水平最高的国家。不过，他们的实验研究

结论与人们的直觉并不相同。澳大利亚的被试行贿

水平高于印尼，而在对于腐败行为的惩罚方面也高

于印尼，新加坡的被试惩罚腐败的水平低于印度与

印尼。虽然这些关系都是显著的，但是结论之间具

有矛盾，在理论上很难做出合理的解释（Ｋ．Ａｂｂｉｎｋ，

２００６）。
（四）性别与腐败

在实证研究中，Ｄｏｌｌａ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研究发现，男

性从事腐败的频率高于女性，Ｓｗａｍｙ（２００１）利用世

界价值调查 数 据 检 验 了 女 性 官 员 与 腐 败 之 间 的 关

系，他们发现女性比男性更难接受非法的腐败行为，
他们利用企业调查数据发现，男性企业家或管理者

更倾向于行贿活动。不过，他们的研究难以排除女

性官员行为内生于自由民主的水平，因此，模型的可

识别性差。为解决这个问题，实验室实验研究可以

控制其他一些影响因素后得到“干净”的腐败行为性

别差异性检验。在行为性别差异的实验研究综述文

章中，Ｃｒｏｓｏｎ　＆ Ｇｎｅｅｚｙ（２００８）发现，由于男性与女

性在公平偏好、风险偏好以及竞争偏好等方面存在

差异，使得他们在行为决策方面存在差异，不过，这

些行为差异的显著性 依 赖 于 特 定 的 实 验 情 境。Ｒｉ－
ｖａｓ（２００８）在ＡＩＲ（２００２）贿赂博弈情境中 检 验 了 男

女性别的腐败行为差异。实验数据显示，无论是在

行贿的频率还是行贿的数额上，男性管理者都显著

地高于女性管理者；在受贿方面，男性官员接收贿赂

的频率显著地高于女性官员。Ａｌａｔａ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在

相关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不过，现有的

实验研究对于为什么男女性在腐败行为上存在差异

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我们认为未来可以对

此进行研究。

六、未来研究展望

本 文 在 现 有 的 腐 败 实 验 室 实 验 研 究 文 献 基 础

上，从实验研究方法、反腐政策、反腐制度以及其他

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综述性分析。这些来自微观

层面的研究结论可以成为其他有关腐败实证与理论

研究的补充，为 反 腐 政 策 与 制 度 的 制 定 提 供 指 导。
不过，由于腐败的实验室实验研究的历史还很短，还
处理于研 究 的 起 步 阶 段。我 们 认 为 在 未 来 的 研 究

中，该领域的研究至少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深入研

究。
（１）由于腐败类型具有多样性，而现有反腐政策

的实验研究文献主要是针对特定的腐败问题进行实

验研究，甚至对于相同的腐败问题，不同的学者设计

不同的腐败博弈，这造成腐败实验研究的结论缺乏

一致性。我们认为未来研究需要建立比较统一的腐

败博弈范式，可以针对更加广泛的腐败问题进行研

究。另外，现有的反腐实验研究主要针对政府官员

的腐败问题，而企业管理中的腐败、医药行业以及教

育领域的腐败问题亟待进行实验研究。
（２）针对反腐政策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问题，

我们认为还需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行大量的稳健

性（ｒｏｂｕｓｔ）检 验 与 研 究。在 实 验 指 导 语 的 使 用 方

面，到底是使用抽象中性的用语还是使用具有腐败

背景语言。目前，对此具有一定的争议。因为使用

抽象中性语言会失去现实腐败情境中的道德因素，
而使用腐败情境语言会带来“需求效应”，所以，在实

验研究中还需要进一步检验与探讨。另外，需要把

自然数据、实地实验数据以及实验室实验数据结合

起来，综合利用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来检验同一个

反腐政策的有效性。
（３）现有大多数腐败实验研究是建立在单个腐

败交易活动基础上的，然而，官员的腐败水平也受到

市场结构或力量的影响（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３）。
比如，在一项有关印度尼西亚亚奇（Ａｃｅｈ）市两条长

途货运路线中的军队与警察的敲诈与腐败行为研究

中，Ｏｌｋｅｎ　＆Ｂａｒｒｏｎ（２００９）安排调查员陪伴货车司

机记录沿线检查点与称重站的人员配备（军人还是

警察以及人数）与过路费用等数据。在这个数据基

础上，他们研究发现，沿线检查点与称重站的数量显

著影响着沿线军人或警察的腐败水平。这意味着市

场结构或力量是一个影响腐败的重要因素。虽然上

—９１１—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文已经分析了中间人与“四眼原则”等结构因素对于

反腐的实验研究，可是，从市场结构的视角进行反腐

政策的实验研究很值得期待。比如，从腐败供给方

来分析，官员的数量、官员决策的结构（水平结构还

是垂直结构）、官员间的竞争与决策权分配等因素都

影响着腐败水平；从腐败服务的需求来分析，企业或

个人的 数 量 以 及 它 们 之 间 的 关 系（相 互 独 立 或 合

谋）、受腐败服务影响的第三方力量等也影响到腐败

水平。
（４）在有关信息公开与透明对于反腐的研究中，

目前，主要采用的实地实验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对

于该反腐政策的实验研究方面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

步开展研究：其一，在信息公开影响腐败决策的机制

方面，现有研究结论建立在民主国家的基础上，认为

信息公开或透明可以通过影响选民的选举责任感、
监督来提高官员质量与降低腐败行为。可是，在非

民主国家，信息透明影响腐败的机制是什么呢？其

二，公开信息与官员隐私的界限在哪里？我们应该

公开官员的哪些信息呢？哪种类型的信息公开在反

腐方面影响更加有效呢？信息公开的途径是否会影

响反腐效果呢？我们认为这些问题还值得进行新的

实验研究。其三，现有有关信息公开对于反腐的研

究主要采用实地实验方法，我们认为信息透明与反

腐的实验室实验研究也值得期待。
（５）现有反腐实验研究缺乏有关官员面对反腐

政策 时 的 学 习 行 为 研 究（Ｏｌｋｅｎ　＆ Ｐａｎｄｅ，２０１２）。
事实上，当官员面对一种反腐政策时，他除了会降低

特定腐败行为外，还会学会采用某种不受政策或制

度影响的腐败行为。也就是说，官员腐败行为具有

学习性、内生性与动态性。这要求我们在实验设计

中安排可供 腐 败 官 员 自 主 选 择 的 腐 败 行 动 类 型 空

间，检验反腐政策对于官员内生性选择腐败行为类

型的影响。
（６）对于一个具有体制性、系统性腐败的国家来

说，我们认为反腐政策应该具有特殊性，值得专门的

实 验 研 究。除 了 上 文 分 析 的 Ｂｅｒｎｉｎｇｈａｕ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研究了系统性腐败环境中的惩罚政策对于反

腐的作用外，目 前，还 很 少 有 学 者 涉 及 这 个 研 究 主

题。对于一个系统性腐败的国家，惩罚与发现腐败

的概率都会比较小，这样就使得许多反腐政策变得

形同虚设，国家陷入腐败“陷阱”。如何走出这个“腐
败陷阱”呢？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把宽大或赦免政策

与其他反腐制度结合起来，在一个两阶段协调博弈

实验背景中研究腐败问题。这只是一个实验研究的

设想。在中国的反腐现实背景中开展该主题的研究

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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